附件2：
储建学院学业优异生的培养与考核要求

1、学业优异生培养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二学年的下学期开始至第三学年的夏季学期为第一阶段，第四学年为第二阶段。在四学年开学第一周内完成第一阶段考核，毕业设计答辩前完成第二阶段考核。
2、在培养期的第一阶段内，学业优异生应做到：
（1）至少听10次以上的学术讲座、研究生开题或答辩，做好记录，并上交一份文献综述报告。
（2）参与指导教师的科研课题，提交1篇经导师审阅的、与参与科研课题相关的科研小论文。
（3）参加一项学院大学生自主实验项目，并获得相应的学分。
（4）主持一项院级及以上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类科技项目，或参加一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，或获得校级及以上学科竞赛类奖励1项，或在正式刊物发表1篇学术论文，或在校级及以上学术会议交流1篇学术论文，或获得专利及软件著作权1项。
3、在培养期内的第二阶段，学业优异生应做到：
（1）至少听10次以上的学术讲座、研究生开题或答辩，做好记录，并上交一份文献综述报告。
（2）根据导师安排，可提前修读研究生课程。
（3）通过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、提前进入毕业设计（必须从事科研类毕业设计题目）等方式，提交一篇学术论文。
4、在优异生在培养期内成绩明显下降或有1门（含1门）以上必修课程不及格，或受到纪律处分者，或没有通过第一阶段考核者，取消优异生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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